
 審核 2018-19年度  答覆編號  

 開支預算  
HAB194 

  

 管制人員的答覆  

 

 

(問題編號： 3150) 

 

 

總目：  (95)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分目：  (-) 沒有指定  

綱領：  (4) 表演藝術  

管制人員：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  (李美嫦 ) 

局長：  民政事務局局長  

問題：  

(a) 請根據以下列表，列出過去 1個財政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以「主辦」形式舉辦的文化節目之資料。  

 

節目名稱  節目  

舉辦日期  

所涉  

藝術團體  

藝術團體屬

本地藝團或

是訪港藝團  

所涉開支  

     

 

(b) 請根據以下列表，列出過去 1個財政年度康文署以「贊助節目」形式舉

辦的文化節目之資料。  

 

節目名稱  節目  

舉辦日期  

所涉  

藝術團體  

藝術團體屬

本地藝團或

是訪港藝團  

所涉開支  

     

 

(c) 今年度，康文署預計會以「主辦」形式舉辦多少個文化節目，所涉開

支為多少？又預計會以「贊助節目」形式舉辦多少個文化節目，所涉

開支為多少？  

 

(d) 過去 3個財政年度及今個財政年度，康文署用於「場地伙伴計劃」的開

支為多少？ 12個演藝場地共 22個場地伙伴在過去 3個財政年度及今個

財政年度分別透過「場地伙伴計劃」而獲得的資助金額為多少？  

 

(e) 預算案表示會增加康文署「場地伙伴計劃」下中小藝團的資源，有關

的詳情為何，特別是會否增加對聘請人手的資助，以提升藝術工作者

及行政人員的薪酬？  



提問人：馬逢國議員  (議員問題編號 (立法會用 )： 51) 

答覆：  

(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 )在 2017-18年度主辦了 1 431項文化節

目，詳情按藝術形式載列於附件 I。  

 

(b) 康文署除主辦節目外，在 2017-18年度還贊助了 523場不同的本地

和外地製作，贊助形式包括提供部分節目費、宣傳支援及／或免

費場地和票務服務。 2017-18年度贊助節目的數目和預算開支按藝

術形式載列於附件 II。  

 

(c) 在 2018-19年度，康文署計劃主辦 1 480項文化節目以及贊助 590項

節目，預算開支分別為 1.29億元及6,600萬元。  

 

(d)及 (e) 在過去 3個財政年度，康文署向屬於中小型演藝團體而不獲民政事

務局每年撥款資助的場地伙伴提供節目費，每個團體每年上限為

110萬元，用以支付製作、宣傳、職員和行政費用；並免費提供場

地設施、票務服務和行政支援。在 2016-17及 2017-18年度，康文署

亦向上述各個屬於中小型演藝團體的場地伙伴提供一筆過最高達

4萬元的宣傳資助。康文署有 8個場地伙伴屬於獲民政事務局每年

撥款資助的主要演藝團體，故此上述資助安排不適用於這些場地

伙伴。  

 

 由 2018-19年度起，屬於中小型演藝團體的場地伙伴，每年可獲的

節目費資助額上限，會由 110萬元提高至 150萬元。康文署鼓勵這

些場地伙伴利用新增資源加強發展藝能，舉辦更多可持續的社區

藝術活動，提升藝團形象，在社區內進一步拓展觀眾，並加強人

力資源管理和組織方面的能力。  

 

 2015-16至 2018-19年度期間，屬於中小型藝團的場地伙伴的數目以

及康文署提供的撥款資助 (包括理論上應繳的費用 )開列如下︰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預算 ) 

2018-19 

年度 (預算 ) 

屬於中小型演藝團體的  

場地伙伴的數目  

14 12 (1 )  12 (1 )  14 

撥款資助總額 (百萬元 ) 31.23 27.48 26.80 36.14 

註  

(1) 有 2個場地伙伴由2016年4月起不再參與場地伙伴計劃。  

 

 

  



答覆編號HAB194附件 I 

 

2017-18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文化節目  

 

藝術形式  

節目的數目  

(預算 ) 

直接製作費 (元 ) 

(預算 ) 

本地藝團  訪港藝團  本地藝團  訪港藝團  

音樂  466 38 18,213,800 53,488,400 

舞蹈  65 11 6,030,800 12,357,000 

戲劇  63 6 10,168,400 5,681,000 

中國戲曲／戲曲演唱 171 7 16,150,700 11,978,000 

跨媒體  7 13 3,853,000 7,759,000 

電影  3 9 (1) 256,000 2,341,000 

其他 (2 )  568 4 19,497,000 2,592,000 

小計  1 343 88 74,169,700 96,196,400 

總計  1 431 170,366,100  

 

註  

(1) 外語電影  

(2) 其他藝術節目包括綜合表演、馬戲表演、同樂日、「開放舞台」活動

等。  

 

  



答覆編號HAB194附件 II 

 

2017-18年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贊助的文化節目  

 

藝術形式  

節目的數目  

(預算 ) 

直接製作費 (元 ) 

(預算 ) 

本地藝團  訪港藝團  本地藝團  訪港藝團  

音樂  103 14 10,364,000 0 

舞蹈  54 3 2,638,300 0 

戲劇  126 0 18,249,800 0 

中國戲曲／戲曲演唱 156 0 3,522,100 0 

跨媒體  38 0 3,532,000 0 

電影  3 4 (1) 640,000 450,000 

其他 (2 )  21 1 0 0 

小計  501 22 38,946,200 450,000 

總計  523 39,396,200 

 

註  

(1) 外語電影  

(2) 其他藝術節目包括綜合表演、馬戲表演、同樂日、「開放舞台」活動

等。  

 

 

 

 

– 完  –  


